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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 

本机关于 2024年 09月 30日对你单位违规进行排放检验案的行为予以立案

调查。现已查明，你单位生态环境部移动源专项监督帮扶组于 2024年 7月 25

日对你单位检查，通过保定市机动车污染监管平台检查发现冀 F0VW39 、冀

F1X5Y5自由加速法测量过程中检测发动机转速，不符合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

值及测量方法》GB3847-2018的要求。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

项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取得资质，接受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管理等

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三）按照国家及本省规定的检验方法、

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排放检验，出具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编码的排放

检验报告，不得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；”的规定。有关事实有营业执照;授权

委托书;被授权人身份证;机动车排放检验资质;机动车排放检验计量合格证;机

动车排放检验场所定位图;机动车排放检验生产线照片;检验机构机动车排放检

验监控录像;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照片；机动车排放检验资质;机动车排放检验

计量合格证;机动车排放检验场所定位图;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;调查询问笔录;

冀 F0VW39 检测过程曲线;冀 F1X5Y5 检测过程曲线;F0VW39 检测过程数据;冀 

F1X5Y5 检测过程数据;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847-2018（摘要）

申辩质证材料；其他证据。  

鉴于你单位,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并初次违

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和参照《河北省生态环

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的规定，法定罚款下限：100000元，法定罚款上限：

200000元。裁量要素及判定如下：1、违法行为类型：未按照规定的排放检验

方法、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排放检验3辆以下的（1%-30%）裁定为：1%；2、

一年内违法次数：首次实施违法行为的（5%-5%）裁定为：5%；3、是否配合执

法检查：配合检查的（0%）裁定为：0%；4、是否造成社会影响或生态破坏：

未造成社会影响或生态破坏的（0%）裁定为：0%；代入公式计算：12000 =（ 

1% + 5% + 0% + 0% ）× 200000，按照裁量方式得出具体的罚款金额低于法

定罚款金额，以法定最低罚款金额为限，即100000元。按照裁量方式得出具体

的罚款金额低于法定罚款金额，以法定最低罚款金额为限，即100000元。的规

定，本机关已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和申请听证，你单位在法定时

限内进行了听证，我局采纳听证意见，决定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。  

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(如法律规定

的申 请期限超过 60日的，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确定)向保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

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 6个月内(如法律有特别规定的，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确定)

直接向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你单位

进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严格按照国家及本省规定的检验方法、技术规范和排放标准进行排放检验，

杜绝违规进行排放检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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